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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与赣州市人民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5 月 25 日，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有研总院”）向公司提供了其与江西省赣

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作目标 

按照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利用有研总院在工程化技术开发、

人才队伍、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与赣州市在有色金属科技创新、产业、

企业、人才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促进赣州稀土、钨等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利用与新材料、新能源材料、有色

金属分析测试等领域的发展，积极推动有研总院在赣州发挥总部经济功能，建设

国家级区域性有色金属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和结算中心，引领、带动赣州经济社

会加快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二、合作内容 

（一）赣州市政府在赣州市南康区规划建设占地规模 5平方公里的稀土、钨

等有色金属产业园区, 支持有研总院直接投资和招商引资，吸引央企和行业骨干

企业入驻园区，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加工、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在赣州打造有研总院（总部）稀土、钨产业基地，同时将有研总院区域性

的研发成果转化、分析、检测、检验中心总部结算平台放在赣州，并在赣州进行

税收汇缴，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色金属产业园区。赣州市政府支持有研总院

获得矿产资源保障，并购整合上市平台。 



（二）共同推动稀土、钨产业升级与资源开发利用。合作双方以资本为纽带，

技术为支撑，资源为保障，共同推动赣州稀土、钨等有色金属产业的整合和升级，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赣州市政府支持有

研总院以市场化方式，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赣州稀土产业整合，通过并购

重组等方式投资赣州稀土、钨相关企业。 

（三）共同促进稀土、钨等有色资源及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整合赣州市和

有研总院相关研发资源，引进相关知名研发机构和人才团队，共同建设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示范基地。赣州市政府支持有研总院利用其在稀土、钨及相关产品研发

方面的技术优势，推进与国家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国家离子型稀土

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钨资源高效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技术创新公共平台和部分重点稀土企业开展深入合作，进一步提升赣州市稀土钨

资源及相关产业的研发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共同开展动力电池的研发及产业化。有研总院利用其在电动汽车用动

力电池材料方面的技术优势，与赣州市相关企业合作开展动力电池研发及产业化

合作，推动赣州市动力电池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五）共同推进有色金属国家级分析测试分中心的创建。有研总院在赣州市

规划建设有色金属国家级分析测试分中心，带动赣州市在先进分析测试技术领域

的发展，并把业务履盖到周边省市，提升赣州有色金属和新能源产业影响力、综

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共同促进科研人才支持和科研成果转化。有研总院依托其雄厚的科研

实力和人才队伍，有研总院在赣州设立相关研发中心，每年申报获得的专利不少

于 10 项，5 年培养硕士、博士不少于 100 名，积极支持赣州市人才队伍建设工

程，定期选派优秀科研人才和高科技产业领军人才到江西理工大学指导研发和授

课，到赣州市有色金属和新能源材料的企业、园区工作，提高赣州市在有色金属

材料与制备加工、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分析测试等领域的发展水平。每年在赣

州组织一次全球性的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2014 年 5月 26日，有研总院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与赣州市政府合作中避免

同业竞争的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有研总院分别于 2012年 9月 10日和 2013年 6月 6日作出关于避免与有



研新材同业竞争的承诺，两项承诺长期有效。有研总院将严格遵守前述两项承诺。 

2、在有研总院与赣州市政府展开合作中，若发现与有研新材从事的业务有

关的业务机会，有研总院将优先提供给有研新材。 

3、有研总院不会利用对有研新材的控股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有

研新材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7日       

 

 


